附件1：

省级民办非企业单位规范化建设

评估材料目录
一、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
民办非企业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法人登记证、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证明、办公住所产权证、租赁证明或无偿使用协议（复印件）；

3．现行章程及核准（备案）材料(复印件）；
4．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名称、业务范围、住所、注册资金、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单位等）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5．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负责人、内设机构、印章、银行账户等）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6．员工（代表）大会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办事机构管理制度、培训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证书管理制度、印章管理制度、项目监督检查制度、承诺服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复印件）；
7．参评前的两个年度的理事会、员工（代表）大会全部会议纪要和决议（复印件）；
8．办事机构名称、职责和工作人员配备情况；
9．建立党组织的批准文件（复印件）、党员名单；

10．工作人员花名册（包括学历、职务、职称、年龄、政治面貌、专兼职及返聘情况、所属部门等内容）；

11. 全部理事、监事和主要服务对象通讯录（包括姓名、单位、职务、联系电话、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等）；

12．理（董）事长、副理（董）事长、行政负责人简历和学历证明（复印件）；
13．行政负责人年度绩效考核材料复印件；

14．参评前的两个年度第12月份全体工作人员工资表

和年金缴纳凭证（复印件）；
15．参评前的两个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复印件）；

会计人员姓名、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

近年来开展业务活动的目录及业务活动简介。

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

1．参评前的两个年度理事会、员工（代表）大会全部会议记录；

2. 章程、本届理事会及行政负责人产生的相关会议材料；
3．参评前的两个年度的年度工作报告；
本届中长期发展规划及落实情况的相关材料；

参评前的两个年度的工作计划和总结；
监事（监事会）履行职责材料；

党组织活动材料；

8. 工作人员培训的相关材料；
9． 对项目监督检查和总结的相关材料；

10．落实承诺服务制度的相关材料；

11. 职业道德建设的相关材料；

12．参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相关材料；
13．接受政府委托项目和购买服务的相关材料；

14. 履行社会责任，利用自身优势服务社会公众的相关材料；

15. 在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作用的相关材料；
16. 开展公益活动的相关材料；

17. 信息披露的相关材料（包括单位基本信息、收费项目和标准、重大活动事项、财务状况、年度工作报告）；
18. 新闻媒体宣传报道；
19.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内设机构表彰奖励的证明材料；

20. 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的材料；
21. 财务人员参加培训次数和内容的材料（复印件）

22. 劳动合同和落实社会保险的相关材料；

23. 向理事会报告财务状况的相关材料；

24. 参评前的两个年度会计账簿、凭证及审计报告；

25. 评估专家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说明：

 1. 以上材料请参考“省级民办非企业单位规范化建设评估指标及细则”准备；
2.“报送评估机构的材料”应编写目录和页码，一式两份和电子版,装订报送；

3．“评估专家组实地查看的资料”只需分类整理，不需装订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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